 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026年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法医类检验鉴定机构资格项目
项目编号：310120000251126156500-20295403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2000000元（项目预算内根据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按实结算）
采购需求：本项目为完成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委托的办案相关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病理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等司法鉴定项目。（具体内容详见采购需求）
合同履行期限：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如遇服务期限截止但下一期招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形，则顺延至下一期合同签订之日为止。 

二、服务内容：
2026年奉贤分局法医类检验鉴定服务，包括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病理鉴定等。
三、服务要求：
法医临床损伤程度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病理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是公安部门在办理人身伤害案件过程中，委托相关司法鉴定机构，运用专业知识技术，依法提供专业鉴别和判断意见（死亡原因、损伤程度及刑事责任能力等）的一种活动。
本市自九十年代初起，在全国率先择优遴选了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定点承接公安部门委托，开展法医临床损伤程度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病理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工作，并将鉴定意见作为办理人身伤害案件（事件）的重要依据，为人身伤害的及时有效执法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鉴定机构的不断扩容，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能力及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为加强和规范本市人身伤害损伤程度鉴定、死亡原因及法医精神病鉴定，根据司法部《关于严格准入 严格监督 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意见》、上海市市政府制定的《关于贯彻落实（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的工作措施及分工方案》以及市出台的《关于严格司法鉴定责任追究的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现以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选择实施法医临床损伤程度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病理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具体要求如下：
（一）、司法鉴定工作的委托受理流程
1、司法鉴定机构受理委托后，应当在具有全程录音录像的环境下，由2名鉴定人当场审核送检材料、并对被鉴定人进行体格检查，在规定时间内出具鉴定意见书。
2、将录音录像和有被鉴定人签字确认的协议书，与鉴定文书等材料按规定保存，以备调取重新鉴定。
3、办案单位收到鉴定意见书后告知被鉴定人确认。如被鉴定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应当当场提出，并经原委托单位同意后，可以委托重新鉴定。
4、重新鉴定应当委托原相关鉴定机构以外并不低于原相关鉴定机构资质条件的其他相关鉴定机构进行；因特殊原因，也可以委托原相关鉴定机构进行，但应当指定原鉴定人以外的其他符合条件的鉴定人进行。重新鉴定应当至少有一名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鉴定人参加。
5、原则禁止相关司法鉴定机构提供“上门”鉴定服务（被鉴定人住院或伤势不适宜移动者除外），坚决杜绝将委托鉴定事项进行转包、分包等行为；如遇有国定假日、非受理时段办理重大紧急需要等特殊情形的，委托单位可提前与相关司法鉴定机构联系预约；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为人身伤害损伤程度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病理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工作提供必要便利条件和应急措施，满足执法办案需求。
（二）、推进司法鉴定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1、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对委托单位、送检人、被鉴定人、送检材料等信息和申请鉴定事项、鉴定意见结果以及鉴定设施设备、鉴定人、费用收取及使用等内容，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台帐；
2、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加大对设施设备、安全防护、人员培训、技术管理和质量控制等方面投入力度，确保人身伤害的损伤程度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病理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工作的规范、健康和有序发展。
3、能按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有关部门要求推进建设司法鉴定案件管理系统，与司法局等机关的智能化管理服务平台进行实时衔接，尽早实现委托受理、鉴定意见等重要环节、关键程序的网上统一预约登记、实时身份认证比对、全市唯一识别编号、电子证据文书流转，形成工作全流程、全要素的信息汇集和互联共享，提高人身伤害的损伤程度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促进办案整体效能提升。
（三）、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的日常管理
1、鉴定费用的支付方式、结算周期等具体事宜，由区级以上公安机关与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协商确定。同时，按照“资质为先、质量为本，严格监管、优胜劣汰”的原则，公安机关、司法行政、质量技监等部门要联合加强对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的日常管理、能力验证和过程监管等工作，确保人身伤害的损伤程度鉴定、法医病理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工作的程序、方法、标准和结果等合法。
2、委托单位如发现相关鉴定机构在鉴定受理、程序、质量、收费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应当记录在案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办案机关对相关司法鉴定机构的设施设备、鉴定人管理、服务质量等情况开展巡访调查和定期评估，并组织有关部门对选择的相关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动态调整。
3、凡发现司法鉴定机构在工作中存在违规操作、严重瑕疵、违反协议收费、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且未及时整改，以及能力验证结果为不满意等情形的，将及时通报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视情建议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四、服务期（或维保期）：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如遇服务期限截止但下一期招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形，则顺延至下一期合同签订之日为止。
五、付款方式：
（一）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根据实际鉴定数量分二次支付(付款总额不超合同金额)。
(二)本项目参照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上海市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沪发改价调{2023}50号）及《<上海市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以外的协议收费项目的补充规定》收费，并依据投标单位所报下浮率进行服务费结算，遇疑难复杂案例双方协议收费。
